采购需求
一、相关说明
1. 本次采购内容如果要求的某些技术标准低于国家标准，均以最新的国家标准为准。招标技术要求中未明确的技术标准也均不得低于国家标准；
2. 本采购项目为交钥匙项目，验收合格前所需的一切费用均包含在报价之中，采购人不承担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。
二、商务要求：
1. 合同履行期限：接到采购人通知15日内供货并施入完毕，并于小麦播种期整地时施入农田中。
2.供货（服务）地点：武陟县区域内
3.质量标准：符合国家现行及行业标准
4.质量保证期：自货物交付后投入使用起半年内，产品在质保期内如发现质量问题，供货方收到需方函、电后应在24小时内及时派人到现场处理，一切责任损失由供货方承担。
5.付款方式：供货方交货完毕并于小麦播种期整地时施入农田中之后，分别经采购方验收合格后付至合同总额95%，余5%待小麦收获后若无质量问题时一次性付清。
6.服务要求：供肥手续（供肥清册）齐全完备，供应商接到采购人通知15日内供货并施入完毕，并于小麦播种期整地时施入农田中。
三、其他要求：
1.包装要求：包装规格为50 公斤/袋。
2.抽样检测要求：采购人将按有关规定对供货商所供各批次产品进行抽样，样品送至有资质的检验机构检验，检测费用由供应商承担；如产品抽样检测不合格，则扣除全部合同款不予结算，如造成农民经济损失的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，三年内不得参与我县同类产品招投标。
四、采购内容及技术要求
1.本项目的核心产品为：    商品有机肥   （核心产品仅适用于本项目同一品牌的认定，同一品牌的认定详见投标人须知）
	序号
	标的名称
	主要技术参数、性能、配置等要求
	数量/单位
	所属行业

	1
	商品有机肥
	1、有机质的质量分数（以烘干基计）≥30%；2、总养分（氮+五氧化二磷+氧化钾）的质量分数（以烘干基计）≥4.0%；
3、水分（鲜样）的质量分数≤30%；
4、酸碱度（PH）:5.5-8.5；
5、种子发芽指数（GI）≥70%；
6、机械杂质的质量分数≤0.5%；
7、总砷（As）≤15mg/kg；
8、总汞（Hg）≤2mg/kg；
9、总铅（Pb）≤50mg/kg；
10、总镉（Cd）≤3mg/kg；
11、总铬（Cr）≤150mg/kg；
12、粪大肠菌群数 ≤100个/g；
13、蛔虫卵死亡率≥95%；
14、外观：有机肥料外观均匀，应为颗粒状，无恶臭。
15、技术指标：应符合《有机肥料（NY/T525-2021）》农业行业标准中对有机肥产品的相关技术指标。
	6000吨
	农、林、牧、渔业


五、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
（一）促进中小企业、监狱企业和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发展扶持政策
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扶持政策：
1.中小企业认定：
（1）本文件所称中小企业，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，依据国务院批准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确定的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，但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，或者与大企业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除外。
符合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个体工商户，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视同中小企业。
中小企业划分标准见《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号）
（2）在货物采购项目中，货物由中小企业制造，即货物由中小企业生产且使用该中小企业商号或者注册商标；投标人提供的货物既有中小企业制造货物，也有大型企业制造货物的，不享受本招标文件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。
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联合体各方均为中小企业的，联合体视同中小企业。其中，联合体各方均为小微企业的，联合体视同小微企业。
投标人当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出具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，否则不享受相关扶持政策；
　　2.根据财库〔2014〕68号《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，监狱企业视同小微企业。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、戒毒管理局(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)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（投标文件中附扫描件或复印件），不再提供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，投标人出具的监狱企业证明文件如有虚假，其成交资格将被取消，并根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罚。
3.根据财库〔2017〕141号《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》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、微型企业，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提供《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》，不再提供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，投标人在《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》中的承诺如有虚假，其成交资格将被取消，并根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罚。
采购人根据投标人提供的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认定该投标人是否属于中小企业，监狱企业和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、微型企业。不属于中小企业、监狱企业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拒绝参与本项目投标。
（二）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
根据《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9号）、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（财库〔2019〕19号）、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（财库〔2019〕18号）、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机构名录的公告（2019年第16号），属于政府优先采购产品类别的，须按照要求提供依据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、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或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（投标文件中附扫描件或复印件），否则不予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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